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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建设北海热电厂热源扩建项目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项目简要内容：经大连市建委批准，拟在北海热电厂新建5

×116MW燃煤热水锅炉，作为主力扩建热源，同步安装建设烟

气脱硫、脱硝超低排放装置。本项目总投资约为7.5亿元，工

程分期建设，计划2019年底完成1台116MW燃煤热水锅炉的建

设，2020年完成全部燃煤热水锅炉建设工作。 

 该项目将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该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、项目设计和建设等尚需政府主管部

门的批准或备案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 

依据《大连市“十三五”供热规划》、《大连市供热规划（2016-2020

年）》，结合公司“发展北海、拆除东海、管网优化，以燃煤供热为

基础，以燃气供热调峰，电能及蓄能供热为辅，实现节能、安全高效

供热未来体系”的发展战略，及2018年7月26日市领导对“关于北海

热电厂热源改扩建及供热管网建设项目的请示”的批示精神，经大连

市建委批准，公司拟在北海热电厂建设5×116MW热水锅炉。 

一、项目建设必要性 

1. 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供热需要 

随着东部港区建设和市政府拆炉并网、蓝天工程进度的加快，以

及城市发展的需求，集中供热的供需矛盾越发突出。 

主城区北海热电厂、东海热电厂设备日益老化，供热能力日益下



降，在冬季难以保证供暖需求。在2017年至2018年采暖期期间，曾引

起大面积供热质量不达标现象，严重制约公司的发展和供热任务的完

成，热源能力不足问题亟待解决。 

2. 解决东海电厂面临的问题 

按照《大连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（2018-2020年）》

要求，东海热电厂要在2020年10月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或停用，但由于

东海电厂现场不具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条件，2020年10月必须关停。

为解决这个问题，公司必须在北海电厂新建充足的热源，替代东海电

厂负荷，保证2020-2021年采暖期的供热质量。 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 

1.项目名称：北海热电厂5×116MW热水锅炉建设项目 

2.项目内容：  

拟在北海热电厂新建5×116MW燃煤热水锅炉，作为主力扩建热源，

同步安装建设烟气脱硫、脱硝超低排放装置。 

本工程按规划规模一次设计，分期建设。 

3.项目建设期：工程分期建设，计划2019年底完成1台116MW燃煤

热水锅炉的建设；2020年完成全部燃煤热水锅炉建设工作。 

三、项目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

1.投资规模：总投资约为7.5亿元。  

2.本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等渠道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.经济效益 

该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需要，有利于整体运营效率

的提高。整个项目完成后，可以保证短期及未来供热负荷需求。项目

投资、项目资本金、投资各方的财务内部收益率、投资回收期、总投

资收益率、资本金净利润率等各项财务评价指标均符合国家及电力行

业的有关规定，满足投资方对投资收益的要求，项目方案合理、可行，



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、偿债能力和财务生存能力。 

2.社会效益 

项目完成后，除替代东海电厂外，还可拆炉并网优秀巷、王家桥

等12座既有小锅炉房，每年可减少SO2排放量1113吨，NOx排放量1169

吨，烟尘排放量217吨，整个主城区的供热质量、城市环境质量可得

到大幅提升，为我市的蓝天碧海工程做出新的贡献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、项目设计和建设等尚需政府主管

部门（包括但不限于发改委、国土、环保等部门）的批准或备案。 

2、本次建设项目的具体建设计划、建设内容及规模可能根据建

设进程等情况进一步调整。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相

关审批、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3 月 23日 


